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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指示 

致 ： 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银行”） 

 

日期 ： [出具日期] 

 

主题 ： [买方名称]与银行于[日期]签订的供应链融资付款服务-支付代理协议（“协议”） 

 

本文件依据协议出具。本文件中使用的加粗显示的词语具有协议中赋予的相同含义。 

 

1. 本文件为协议项下的付款指示。我方，[买方名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正式注册

成立并有效存续，地址位于[买方地址]，兹根据协议第 4.2 条（付款指示）提供与本付款

指示有关的以下信息： 

 

供应商名

称 

贸易付款义务 

发票日

期 

发票编

号 

付款金额 付款币

种 

付款到期

日 

货物/服务描

述 

       

       

       

       

合计   （付款总

额） 

   

  供应商账户： 

供应商的银行： 

 

2. 我方特此： 

(a) 确认因本付款指示所列的贸易付款义务引起的或与其有关的任何权利、利益和权益未被

供应商转让、让与或出售给银行以外的任何其他人士，并且不附带任何抵押、质押或其

他担保权益或第三方提出或将提出的任何权利主张，并且我方应使银行免受任何第三方

提出的与该等应收款有关的任何权利主张、诉讼或要求的损害； 

 (c) 承诺根据协议与本付款指示的条款和条件，就贸易付款义务于付款到期日向银行全额付

款；及 

(d) [如果我方持有在银行开立的账户]同意并授权银行无须进一步通知我方即可在付款到期

日以即时可用的资金从我方在银行开立的账号为                              的账户借记各项贸易

付款义务的全额以及与根据协议提供的服务有关的任何费用、收费或其他款项的总额，

或（当金额不足时）买方在银行处开立的其他任何账户借记] 。/[如果我方不持有在银行
开立的账户]同意并承诺在付款到期日以即时可用的资金向银行支付各项贸易付款义务

的全额以及与根据协议提供的服务有关的任何费用、收费或其他款项的总额]。 

3. 我方特此确认并同意，本付款指示的出具构成： 

(a) 我方作出的一项陈述和保证，即本付款指示的内容在所有方面真实、准确地反映了相应

贸易付款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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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银行被授权作为付款代理代表买方于付款到期日或之前向供应商进行付款； 

(c) 我方承担的一项不可撤销的、合法的、有效的且具有约束力的义务，即在相关付款到期

日向相关供应商或银行支付相关贸易付款义务项下的全部金额，具体支付对象视银行是

否已向供应商支付该金额而定；及 

(d) 我方作出的一项不可撤销且无条件的承诺，即在付款到期日向银行全额支付届时根据协

议第 4.4 条应付的所有贸易付款义务的全部金额。 

4. 本付款指示在所有方面适用中国法律并据其解释。 

顺颂商祺， 

[买方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 [授权签字人] 

职务 ： [授权签字人] 

 

  


